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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天和一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天和一號學甲漁電地面型太陽光電廠(第二期之1)」 

電業籌設 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星期五）上午10時00分 

貳、會議地點：煥昌社區活動中心 – 臺南市學甲區秀昌里煥昌82-1號 

參、會議主席：劉鎧綺  

肆、出席單位及人數：（詳簽到表） 

伍、主席或長官致詞（可略）： 

陸、計畫說明事項： 

一、 公司介紹： 

         本計畫申請單位為台灣天和一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為全球領先的

太陽能、陸域風電及儲能平台開發商 Lightsource bp 集團之子公司，負責臺南市

學甲區案場的開發、設計建置及未來 20 年的營運管理。Lightsource bp 業務遍

及全球五大洲共 19 個營運市場，已開發 11.9GW專案，始終維持嚴格的安全標

準與及負責任的開發。 

二、 計畫緣起： 

         為因應國土資源有限，本計畫配合中央「漁電共生」政策，核心理念為

「漁業為本、綠電加值」。依據科學數據與農委會規定，綠能設施覆蓋率不得

超過土地面積 40%，確保養殖戶保有足夠養殖空間，並期望藉由綠能導入提升

養殖技術與環境，達成綠能、養殖與環境永續的三贏。本案依據《申請農業用

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29 條規定，在維持農地農用且不改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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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的前提下，於政府劃設之專區內推動地面型漁電共生。 

三、 案場基本資訊： 

         依各位目前座位位置說明，本案案場位於活動中心左側，距離約 2 公里，

車程約 5 分鐘。 

         案場係利用既有魚塭進行設置，該區域均位於經政府機關篩選之漁電共生

專區內，屬對生態環境影響相對較低、且社會爭議較少之區位。 

         本案位於臺南市學甲區，涵蓋 68 筆土地，總面積約 20 萬平方公尺（約 6 

萬 499坪），規劃裝置容量約 1 萬 8,779 瓩，並併聯至宸峰升壓站。 

 

四、 規劃設計方案： 

         本案在養殖設計上，將延續原本的養殖物種規劃；既有的進、排水系統也

會予以保留並進行必要之整理，不會影響原本的養殖運作。 

         在光電設計方面，會配合養殖戶日常作業及收成時的動線規劃，行車與作

業空間將不鋪設太陽能模組，確保各項機具進出順暢、不受影響。 

         另外，工程將落實土方平衡原則，不會進行土方外運或回填移入，盡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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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施工對周邊環境的擾動。 

        電力線路規劃部分，案場的電源線將沿案場周邊的產業道路鋪設，最後統

一併聯至宸峰升壓站；車輛機具通行部分，案場往北有台84 線下的道路往外連

結，往南有171 縣道，案場左側也有南1 縱貫其中。 

 

五、 主要工程項目： 

 工程將依照施工流程依序進行，包括整地工程、支架基樁施工、支架組立、

太陽能模組安裝、升壓站建置及相關設備安裝，最後再進行電力線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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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作進度規劃： 

         本案土地整合已完成，台電併審文件亦已取得。預計於 4月中提出電業籌

設申請，農業容許部分也正在審核中。 

         依目前的時程規劃，預計於 2027 年第三季中取得施工許可，並於第三季

尾開始施工，整體時程將依政府審查進度滾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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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 

 

 

  

提問或建議事項 台灣天和一號能源回覆 

提問者：王俊雄 總幹事  

希望貴公司要跟在地居民，說明清楚

施工期間的交通動線、對周邊交通造

成的影響及相關配套措施；道路損壞

要復原；另進一步說明本案可為地方

帶來的實質效益與回饋，亦盼臺南市

政府有所作為。 

本次是電業籌設送件前的說明會，後

續在施工前的說明會，將會進行更詳

細的說明，包含道路損壞復原、交通

維持計畫等。 

提問者：學甲區公所  

1. 說明會開始前，建議先完成設備

測試，確認音響及投影設備正常

運作。 

2. 地方民眾於說明會中所提出的意

見與建議，請完整紀錄於會議紀

錄中，以利後續追蹤與回應。 

3. 施工前應依規定申請相關道路挖

掘許可；道路有損壞應復原；交

通維持計畫務必確實落實相關管

制措施；魚塭在未施工期間應維

持低水位，避免溢流對周邊環境

造成影響。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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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說明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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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散會時間：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星期五）上午10時20分 
  










